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DY2022-HW-G0002
二、项目名称：南昌市新建区教育体育局22003新建区学校学术报告厅LED屏、灯光音响设备采购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川如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萍 
代理人： 赵白澄
联系方式： 13807055353
地  址：南昌市西湖区南浦路17号 
被投诉人：江西鼎跃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玮、万志伟、刘霞、伍谢俊
联系方式：0791-87915286
地  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嘉言路668号用友产业园二期1号科研楼BC区4楼
相关供应商：江西天合光电有限公司
联系人：余飞
联系方式：0795-2501001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工业园区镜山综合园食品大道1号4-5#厂房
四、基本情况
江西鼎跃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受南昌市新建区教育体育局委托，对南昌市新建区教育体育局22003新建区学校学术报告厅LED屏、灯光音响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DY2022-HW-G0002)进行电子化公开招标。该项目招标公告于2022年5月27日发布，采购活动于2022年6月23日开展。投诉人于2022年6月28日对采购过程向被投诉人提出质疑，被投诉人于2022年7月7日对质疑事项进行了回复。投诉人对被投诉人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2年7月14日向本局提起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1、中标人江西天合光电有限公司未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填写所有品目的实际制造商全称、型号和品牌。
2、定制产品也应按照标书要求在“制造商”一栏中填写定制厂家。
3、品目中大量非定制产品均未按照标书规定填写。
投诉请求:江西天合光电有限公司未按照招标文件的格式制作开标一览明细表，不符合采购文件要求，应作无效投标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中的“第二章质疑提出与答复”中的“第十六条（二）对采购过程、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提出的质疑，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时，可以从合格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的，应当依法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否则应当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被投诉人称：投诉人所述产品不属于招标文件中核心产品，且招标文件中没有明确规定所有产品须明确制造商、品牌及规格型号，中标单位已在“技术要求响应表”中明确完全响应招标文件参数。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提出了三项投诉事项，实质投诉内容均为中标候选人江西天合光电有限公司部分投标产品未按招标文件“开标一览表明细”的要求填写生产厂家、品牌、型号、产地等内容。
经调查，招标文件中对产品参数的填报要求为“注：按上表内容据实填写，除备注栏外不可以缺项漏项，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2.投标人应认真阅读招标文件中所有的事项、格式、条款和技术规范等。如果投标人...没有对招标文件在各方面都做出实质性响应，因此导致其投标被拒绝或者被认定为无效投标，该责任由投标人承担。”“1.表达不清、扫描件不清晰或未按要求填写的投标文件可能将被认定为无效的投标。”
首先，招标文件并未明确规定生产厂家、品牌、型号、产地应当如何填写，也未规定填写“国产”等字眼需被认定为无效投标；其次，江西天合光电有限公司的开标一览表明细并不存在缺项漏项的情况；最后，无法认定江西天合光电有限公司存在未据实填写开标一览表明细。
综上，无法认定江西天合光电有限公司投标文件中的“开标一览表明细”存在不符合采购文件要求、应作无效投标处理的情形，投诉人的投诉事项及投诉请求不能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招标文件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之规定，驳回投诉。
投诉人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于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南昌市新建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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